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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2019年6月20日，天津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

理了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

中国海警局原局长孟宏伟受贿

一案。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指控：2005年至2017年,被告人

孟宏伟利用担任公安部党委委员、

副部长、中国海警局局长等职务上

的便利,或者利用其职权、地位形

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

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有关单位和

个人在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事项

上提供帮助，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

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446 万

余元。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

证据，被告人孟宏伟及其辩护人进

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

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孟宏伟进行了

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及

各界群众数十人旁听了庭审。

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

期宣判。

新华社 白阳 谢滨同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20日公布

了近期各地律协维权惩戒的典型

案例。9名律师和1个律所因违反

行业规范受到公开谴责以上的行

业纪律处分，其中天津津茂律师事

务所被整体取消会员资格，在以往

处罚中较为罕见。

通报的10起典型惩戒案例主

要集中在违法犯罪、为违法执业提

供便利、违规收费、违规会见等问

题。其中，天津津茂律师事务所受

理业务不按规定与委托人签订书

面委托合同，不向委托人开具律师

服务收费合法票据；对本所律师疏

于管理，为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

人员以律师身份参与诉讼提供便

利，以“天津津茂律师事务所”名义

出具委托书和律师事务所函。对

此，天津市司法局给予其吊销执业

证书的行政处罚。2019年2月27

日，天津市律师协会给予天津津茂

律师事务所取消会员资格的行业

纪律处分。

2018年9月5日，山西省太原

市律师协会接到山西省交城县人

民检察院的建议函，反映山西景谐

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庆平违规会

见。经太原市律师协会调查认定，

刘庆平律师在看守所会见时，确有

向在押人员传递香烟的违规行

为。2019年1月15日，太原市律

师协会给予刘庆平律师中止会员

权利六个月的行业纪律处分。

此外，全国律协还通报了7件

典型维权案例，主要涉及维护律师

的人身权、会见权、取证权以及律

所的名誉权等。

全国律协通报维权惩戒典型案例
一违规律所被取消会员资格

新华社 史竞男

由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指

导，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上海高

级人民法院牵头，天津、山东、吉林

等6省市高级人民法院、3所互联

网法院、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

中经天平等25家单位共同参与编

写的《区块链司法存证应用白皮

书》日前在京发布。

据了解，随着数字经济高速发

展，证据正逐步进入到电子证据时

代，呈现出数量多、增长多、占比

高、种类广等趋势。尽管电子数据

存证已逐渐普及，但电子证据使用

在司法实践中仍面临挑战，如防篡

改能力不足等。2018年，最高法

出台了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可以用区块

链等技术手段解决电子数据的存

证问题。

白皮书显示，电子数据存证

是潜在区块链技术重要应用落地

领域。区块链技术具有防止篡

改、事中留痕、事后审计、安全防

护等特点，有利于提升电子证据

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区块链与电

子数据存证的结合，可以降低电

子数据存证成本，方便电子数据

的证据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心有关

负责人表示，使用新技术为司法业

务赋能，是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司

法成本的必然选择。白皮书的发

布，对于新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应用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与参考价值。

《区块链司法存证应用白皮书》发布
区块链利于完善电子证据应用

知情人员泄露并交易内幕信息
上海公开宣判一例涉“港股通”证券犯罪案件

新华社 兰天鸣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日一审公开宣判一涉“港

股通”证券犯罪案件，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判处被

告人桑某有期徒刑9年，罚金人民币1200万元；以内幕交

易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陈某、王某有期徒刑9年，罚金人民币

2.4亿元和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罚金人民币172万元。

上海一中院经审理查明，2017年5月11日，时任某证

券公司投资银行总部的被告人桑某，获悉A上市公司筹划

收购香港B上市公司的内幕信息，于次日利用其实际控制

的他人证券账户买入A上市公司股票共计14.46万股，又

在同年7月27日（A上市公司复牌次日）全部卖出，成交总

额人民币90万余元，共计获利13万余元。

同年5月12日和6月10日，被告人桑某分别将A上市

公司和香港B上市公司两个内幕信息标的股票泄露给被

告人王某。王某使用本人证券账户买入A上市公司股票

27.74万股，后于同年7月27日全部卖出，成交总额147万

余元，获利32万余元；又使用开通港股通的本人及其父亲

的证券账户买入香港B上市公司股票共计6.55万股，后于

同年7月10日全部卖出，成交总额404万余元，获利139

万余元。至此，王某共计获利171万余元。

同年5月12日至15日间，被告人桑某将本案内幕信

息标的股票香港B上市公司泄露给被告人陈某。5月15

日至7月7日间，陈某开通其控制的他人证券账户的港股

通功能，又向私人融资4,700万元，使用14个私募基金账

户和22个自然人账户，买入香港B上市公司股票共计

752.75万股，成交总额3.41亿余元，又在同年7月至12月

21日间部分卖出，共计获利1.2亿余元（含浮盈）。同年7

月，陈某将500万元现金交付给桑某，还为掩盖内幕交易

事实而自行制作了虚假的投研日志和要求公司交易员统

一口径。

上海一中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桑某作为内幕信息知

情人员，在内幕信息敏感期间既自行内幕交易，又将内幕

信息泄露给被告人陈某、王某，导致两人均从事相关内幕

交易行为，故桑某构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陈某和

王某构成内幕交易罪，均属情节特别严重。桑某始终否认

主要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差，且无退赃；陈某逃避侦查，

到案后始终拒不认罪，且无退赃，均应依法予以严惩。王

某能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且能

认罪悔罪、自愿缴纳违法所得和罚金，依法予以减轻处罚。

抗洪抢险
实战演练

6月20日，工作人员在

进行“堤坝决口封堵组织指

挥”演练。

针对当前防汛抗洪严

峻形势，为全面做好防大

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

各项准备，6月20日，应急

管理部、江西省人民政府在

长江九江东升堤段举行

2019年长江中下游抗洪抢

险实战演练，中国安能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500余名抢

险队员参加演练。

新华社 胡晨欢 摄

“保护伞”与涉黑组织成员同案受审
一审宣判 2名“保护伞”被判刑

新华社 陈晨

刑满释放人员当选村干部把持基层政权，以公职人员

为靠山，为非作恶。19日，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

一审公开宣判马安桥等21人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被告人

马安桥被判处有期徒刑22年，2名充当“保护伞”的公职人

员分别被判处12年6个月和2年刑期。

该案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西安首例“保护

伞”与涉黑组织成员同案受审的案件。据介绍，2008年11

月，被告人马安桥隐瞒曾因犯抢劫罪被判刑的事实，担任

西安市高陵区耿镇耿北村党支部书记，次年又当选村委会

主任。上任后，马安桥笼络村干部杨宏喜、吴兴忠、孟选等

人，把持农村基层政权，纠集刑满释放人员充当打手，结交

高陵区耿镇原副镇长、镇人大主席刘宏刚，耿镇派出所代

理所长尤战峰，以他们为靠山，为非作恶，称霸一方。刘宏

刚和尤战峰明知以马安桥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操

控农村基层政权，欺压干部群众，攫取非法利益，仍包庇、

纵容，与马安桥称兄道弟，接受其金钱贿赂，充当该组织

“保护伞”。

法院审理认为，该组织把持基层政权多年、操纵破坏

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资产，且在实施一

系列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国家工作人员对其进行包庇、纵

容，称霸一方，破坏了正常社会秩序，造成重大恶劣的社会

影响。

经过审理，西安市莲湖区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

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等7项罪名，数罪并罚，依法判处马

安桥有期徒刑22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没收个人全部财

产。以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贪污罪判处

刘宏刚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以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尤战峰有期徒刑2年。其余被

告人被判处16年至1年不等有期徒刑。

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中国海警局原局长
孟宏伟受贿案一审开庭


